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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
有关事项的规定修订说明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

基金监督管理条例》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

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加强基金从业人员自律管理，促进基金

行业健康发展，便于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顺利实施，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对《关于实施〈基

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〉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

规定》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规范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和从业人员执业行为，在结合

行业实际和充分整合吸收碎片式规则的基础上，协会于 2022

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及《关于实

施<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>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，通过制定统

一的资格管理类基本规则对基金从业人员进行系统性规范，

完善了协会自律管理规则体系。

基金行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，近年来，基金行业高

速发展，从业人员队伍快速扩大，基金行业机构逐渐形成了

相对完善、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。协会充分尊重和发挥

市场和行业机构在人才聘任、培养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，拓

宽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投身基金行业，为行业高质量

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，稳步提升基金行业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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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专业水平。在此背景下，协会聚焦行业机构和人员关

心关切的从业考试及资格取得等问题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

广泛听取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意见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根据行业发展实际和国家便利境外金融专业人才在

境内从业的对外开放政策，进一步丰富从业资格取得方式，

满足行业人员持证上岗、合规执业的需求，对《实施规定》

进行了相应修订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综合考虑调查研究了解的各方意见，本次修订主要在明

确适用对象合规诚信要求、新增从业资格认定情形、强化后

续培训引导等方面，对《实施规定》相应条款内容进行了合

理调整和文字表述方面的完善。

（一）明确适用对象合规诚信要求

《实施规定》明确要求所有适用认定方式的申请人应当

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记录，近 5 年内未被金融监管部

门采取行政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、未被金融行业自律组织

采取自律处分或者自律管理措施。

（二）新增从业资格认定情形

一是对获得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

历的境内人员实施学历认定。上述人员通过所聘用机构或者

符合条件的地方基金业协会等协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组织的

应知应会知识专项考核的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申请注

册基金从业资格。二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（含创业投

资基金管理人）的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实施从业经历认定。上

述人员具备 10 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金融、法律、会计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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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经历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。

三是境外基金专业人才资格认定安排推广至全国范围。在境

内从事基金业务的境外专业人才，具备境外基金相关从业资

质并通过基金从业考试法规科目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

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强化后续培训引导

申请人通过学历认定、从业经历认定等方式注册基金从

业资格的，所聘用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后续职业培训管理，

加强对其的法律法规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及案例警示教育。

申请人应当自从业资格首次注册之日起，60 日内完成与法律

法规、职业道德、专业技能有关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 15

学时，其中职业道德方面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 5 学时。从

业人员可自行选择参加协会组织的面授及远程培训，也可以

参加协会普通会员组织的面授及远程培训，以及成为协会特

别会员的地方基金行业协会等协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组织的

面授培训。


